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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引起的“大饥荒”，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，也是国内外

历史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人口学等领域都十分关注的学术问题。长期以来已经出现了许多成

果。适当总结这些成果，开展新的研究和讨论，是推进学术进步的需要。本刊这次发表的有关学术综述

和研究论文，都是本着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讨论问题的结果，相信读者能够理解和判断。在中国当代史

的领域之中，必须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从史料出发，弄清事实，总结经验，以服务于当代政治文明

和现代化的建设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对“大饥荒”这样的学术问题的研究，恰恰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建设性

价值。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并且对作者表示应有的支持和鼓励。

江苏省大饥荒研究（上）
———从“非正常死亡”说起

李　良　玉
（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，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３）

摘　要：江苏省的“大饥荒”，是全国“大饥荒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江苏省由于缺粮和饥饿而导

致的“非正常死亡”，在１９５８年冬天开始发生，接着大规模蔓延，直到１９６１年上半年基本停止，

其中，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年的三年特别严重。酿成江苏省大饥荒的根本原因，是农村社会生产力遭

到了严重破坏，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；而其根本原因，则来源于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

极“左”思想、路线、政策的恶劣作用。中共江苏省委虽然无法抵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全局

形势，但是省委班子的内部团结、稳健务实作风、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的态度，对大饥荒危机有

一定的抑制作用；而相反，部分县委负责人的极“左”浮夸和相当广泛的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，

则是造成严重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这一点，是江苏和安徽、河南、四川等问题特别严重省份

的一个显著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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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由于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引起的大饥

荒，是当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学术问 题。长 期 以

来，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取得了十分卓

越的成就。其中，在大饥荒所引起的人 口 大 量 非

正常死亡 问 题 上，还 取 得 了 一 些 突 破 性 的 成 绩。

它们是当代学者对历史和后人的一份交代，是 非

常值得尊重的。

大饥荒期间究竟饿死了多 少 人，这 是 大 饥 荒

研究绕不过去的问题。因此，非正常死 亡 人 数 问

题上的所有调查、考证、核 实、讨 论，都 是 有 益 的，

也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。这 一 点，我 们 不

应当有任何的怀疑。不过，这些关于 死 亡 人 口 的

数字的讨论，自然也存在一些计量学方法本 身 带

给历史叙事的缺陷。

对某些历史问题，从数字上进行考证核算，是

提高史学研究精确性的需要，也是坚持历史 学 的

真实性原则的需要。但是，计量研究 在 提 高 了 精

确性的同时，也常常会削弱对历史事物的过程、面



貌、原因、特点、性质的描述，使数字化概念反而导

致读者在理解事实方面发生困难。这不是作者的

问题，也不是数字的问题，而是历史书写当中的三

种叙述方式，即文字叙述、数字叙述、图 像 叙 述 存

在差异的结果。

在大饥荒 导 致 的 大 量 人 口 非 正 常 死 亡 问 题

上，我们所面临的史料有四种，即各级统计部门正

式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、含人口统计数据的新 修

地方志资料、记载大饥荒时期各级党政部门政 务

活动的档案资料、回忆录资料。它们给 我 们 提 出

了两个方面的要求：第一，全面利用这 些 资 料，进

行综合分析，印证实际，纠正舛误；第二，客观叙述

大饥荒发生发展的过程，使这段历史具体地再 现

出来。它不仅仅是一堆数字，而且是一 段 浸 透 着

血泪的社会人群的生活经历。

一

研究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，必须厘清“非正常

死亡”这个概念。笔 者 认 为，“正 常 死 亡”和“非 正

常死亡”，是针对死亡原因的两个相对应的死亡性

质判断语。无论任何时代，都存在社会 人 群 的 这

两种死亡 现 象。同 样 是 人，老 死、病 死 是 正 常 死

亡，自杀、他杀以及由于工伤、事故、自然灾害等原

因导致的死亡是非正常死亡。一般说 来，正 常 死

亡是自然人在拥有正常生存条件，没有异常原 因

的情况下，生命无法继续而自然结束的死亡；非正

常死亡是自然人的生命在无法抗拒某种自身的或

外界的、精神的或物质的沉重压迫而突发性地 发

生的主动的或被动的死亡。所谓大饥荒时期的非

正常死亡，是指该时期由于各种异常社会原因 的

压迫所造成的大大超出正常死亡率的人口死 亡，

包括由于饥饿、疾病、殴打、恐惧等原因 造 成 的 各

种他杀、自杀、饿死、病死和其他突发性 的 属 于 异

常性质的生命死亡。

以上笔者对“非正常死亡”这个概念做了学理

性的解释，学术界也很早就有人使用并解释过 这

样的概念，但是，这丝毫不是说，这个概 念 纯 粹 是

学术界制造出来的。在有关历史档案中，“非正常

死亡”是大饥荒时期各级党政部门经常用来汇报

灾情、研究问题、落实政策、控制局势而 使 用 的 一

个用语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概念本来就是 大 饥 荒 时

期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真实产物。

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６日，中 共 江 苏 省 委 干 部 杨 大

德向省委报告宜兴县的情况说：“今春全县 浮 肿、

消瘦、青紫三种病人１８　０００人，（另有２万人开始

露头，进了营 养 食 堂），去 年 春４　０００人。去 冬 以

来外流９　０００人，已回６　０００人，弃婴５００多个，死

亡１２　０００人，其 中 非 正 常 死 亡 约５　５００到６　０００
人。病死的多是平原高产区”①。

这份报告说的是“非正常死亡”。

这里说的浮肿病、消瘦症、青紫症是大饥荒时

期普遍流行的三种会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。有些

疾病，比如肝炎、肾炎、血吸虫病，发展到一定阶段

会出现下肢甚至全身性浮肿，浮肿的原因在 于 有

病。当时的浮肿病是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而突然

浮肿，实际上是极度饥饿的结果。消 瘦 病 其 实 也

不是病，而是由于食物严重缺乏，不能维持起码的

生存需要而极度消瘦下去。在开始 的 一 定 阶 段，

有吃的就不至于死亡。但继续挨饿，发 展 到 一 定

阶段，就会因为不能吃而身体机能不断衰竭 直 到

死亡。青紫症则是因为吃到的粮食 太 少，依 赖 蔬

菜甚至已经腐烂变质的菜叶之类而中毒的 结 果，

过度严重或抢救不及时也会死亡。

１９６０年８月１１日，中 共 江 苏 省 委 赴 泗 洪 县

工作组向省委办公厅的报告说：“我们宣传部下乡

工作 小 组 到 了 泗 洪 县 有 部 分 政 治 落 后 队 的 公

社———重岗人民公社 后，就 发 现 今 年 上 半 年 死 人

很多。我们所在的队———袁集大队，２　１５８人中就

死去９８人，死亡数占总人口的４．５％。全公社经

过公社党委初步核实，半年来死去９９３人，占总人

口的２．８％强。据 公 社 党 委 调 查 分 析，其 中 属 于

非正常死亡的为３１４人。我们从抽样调查看，９００
多人中约２／３为 非 正 常 死 亡……全 县５７万 多 人

口，半年死去１７　０００多 人，非 正 常 死 亡 据 县 委 谈

占１／３左右。重岗公社是个 缩 影，但 非 死 人 最 多

的。死人 最 多 的 上 塘 公 社 死 亡 率 为７．８％，位 营

公社为７．２％，车门公社为４．４％”②。

这里说的是“非正常死亡”。

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７日，中共江苏省委赴淮安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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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集公社工作组的报告说：“今春社员口粮一度非

常紧张，浮肿病人骤增，人口不断外流，并 发 生 社

员非正常死亡。仅以该社范集大队为 例，正 常 和

非正常死亡达１１７人，其中非 正 常 死 亡５７人，浮

肿病人８１５个，外流人员５５个”［１］。

这份报告的结论是“非正常死亡”。

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０日，中共江苏省委在关于省

委召开第三届第十三次扩大会议情况给毛泽 东、

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：“去冬今春以来，全省有宝

应、兴化、高 邮、江 都、建 湖、江 浦、泗 洪、海 安、宜

兴、溧水等十几个县发生了严重的或比较严重 的

人口疾病、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事件。目 前 全 省

患浮肿、消瘦、青紫、子宫下垂等疾病的 还 有 相 当

大的一个数字，人民群众的体质普遍 地 下 降。不

仅农村如此，目前城市的部分工矿、企业、机关、学

校，发病人数也有上升，浮肿病已开始出现”［２］。

这里说的是“非正常死亡事件”。

１９６１年８月２２日，中 共 江 苏 省 委 书 记 处 书

记、省长惠浴宇在给中共中央、国务院的一份特急

电报中说：“尤其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，几年来 高

产地区人 口 发 病 和 非 正 常 死 亡 的 情 况 也 非 常 严

重。苏州专区（包 括 苏 州 市）１９５７年 死 亡４６　０００
多人，出 生１６５　０００多 人。１９６０年 死 亡 增 加 到

７７　０００多人，出生降到９０　０００人，下降４５．４％”［３］。

这份急电说的还是“非正常死亡”。

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有哪几种类型？或

者说，那些因饥饿而死的人到底是怎么一种死法？

要解决这样的问题，从当年有关部门所做的调 查

材料中，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。

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７日，中 共 江 苏 省 委 赴 建 湖 县

工作组关于该县高作公社的调查报告说：“高作公

社共有２１个大队，７　３００户，３３　０００余人。根据医

生初步检查在１月１０日的统计，全公社共有病人

５　７０６人，占总 人 数 的１７．３％，比 去 年１２月 份 的

４　９１２人增加７９４人。其中浮肿病１　０４２人，占病

人总数１８．２６％，比 去 年１２月 份 的８６５人 增 加

１７７人。消 瘦 病 人２　３７１人，比１２月 份 增 加４９４
人。子宫下垂病人２１６人，比１２月份增加１１人。

其他疾病（肺 病、咳 喘 病、胃 病 等）２　０７７人，增 加

１２２人……由 于 病 人 多，入 冬 以 来 连 续 遭 受 寒 流

袭击，因此，死亡率日益增高。全 公 社 去 年１２月

份共死亡１１９人，而今年１月１日到１４日，即死

亡８０人，平均每天５．７人。其 中，１５岁 以 下 的２
人，１６～５０岁 的２２人，５０～６０岁 的１８人，６０岁

以上的３８人。因 浮 肿 病 而 死 的４６人，消 瘦 病５
人，因夫妻口角吊死的１人，因年老病死的２８人。

按１２月 以 来 的 统 计，因 浮 肿 病 死 的５０％～６０％
左右”①。

上文所说的肺病是指肺 结 核 病，咳 喘 病 是 指

哮喘病。按照这份统计，当时农民最 主 要 的 致 死

原 因 是 浮 肿 病、消 瘦 病、上 吊 自 杀 和 老 年 人

病死②。

在中共江苏省委赴淮安县工作组关于该县范

集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中，有一个大队饥荒 和 非

正常死亡情况的具体叙述：“据该社后高大队的统

计，这 一 时 期 非 正 常 死 亡 有２３人，其 中，吊 死３
人，死在路上４人，出去要饭死掉的４人，在家饿

死的１２人。浮肿病人１０１个，出去要饭的１６１人

（其中全家出去的就有２７户），因为经济困难没有

饭吃把小孩送给人家的４个，女孩送给人家做童

养媳的８个，有夫之妇另嫁男人的８人”［１］。

按照这份统计，这个大队 农 民 非 正 常 死 亡 的

类型包括自杀吊死、死在路上、讨饭 过 程 中 死 掉、

在家饿死。应该说，死在路 上、死 在 讨 饭 中、在 家

饿死，都属于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的一类。

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１日，中 共 江 苏 省 委 赴 宜 兴 县

工作组的报告，记载了该县高塍公社湖陵大 队 农

民非正常死亡的情况：“１９５９年征购过头，断了２０
天口粮，因此，从５９年１２月开始到６０年４月止，

５个月内死了５０人。其中，死于浮肿病和消瘦病

的３４人。其余的是老死、病 死 的，但 也 与 当 时 断

粮有一定的关系”③。

湖陵大队所在的这个高 塍 公 社，全 社 的 情 况

更严重。中共江苏省委赴 宜 兴 县 工 作 组１９６０年

１２月１３日的报告，记载了１９６０年６月到１１月的

６个月内，这 个 公 社 的 非 正 常 死 亡 的 情 况：“宜 兴

县高塍人民公社去冬今春曾发生过严重的浮肿病、

消瘦病和严重的死亡事故，至 今 年４月 份 开 始 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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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接先、缪静：《关于高作公社的报告（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７日）》，江苏省档案馆藏件：３００１－００３－０８８６，标题为笔者所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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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荇、张涛、钱景复：《关于髙塍公社的报告（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１日）》，江苏省档案馆藏件：３００１－００３－０９０５，标题为笔者所拟。



转，但从６月份起，又逐月增加。如浮肿病、消瘦病

发病率，６月份为３８６人，而１１月份增加到１　２０９人

（其中初发的３６３人，复发的８４６人），占全公社总

人口２６　０００人的４．６％，因浮肿、消瘦等疾病死亡

的人数，今年６月份为３５人，１１月份为６１人”①。

根据这份报告所附的统计表，患浮肿病、消瘦

病的１　２０９人 中，含 小 孩６０６人［４］。根 据 这 份 报

告所附的另一份１９６０年人口死亡情况统计表，该

公社截止到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０日，共计非正常死亡

２９４人［５］。根据该工作组当年１２月２７日的另一

份报告，１２月 的 死 亡 人 数 是６６人，比 上 述１２月

１３日的报告多出４０人。因此，该公社１９６０年全

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３３４人。

在上述１２月１３日报告所附的死亡情况统计

表中，还有６到１１月的死亡 原 因 分 析。其 中，浮

肿病死亡４８人，消瘦病死亡１４人，年老死亡１０７
人，治安死亡４人，自杀３人②。

这份材料没有说明治安死 亡 的４人，之 所 以

烧死、淹死与缺粮有没有关系。但是，在另一份材

料中，却有因为缺粮而杀死小孩的记载。１９６０年

５月，中共江 苏 省 委 干 部 夏 岩 奉 命 去 饥 荒 和 死 人

问题严重的溧水县调查。他于５月２０日到６月１
日期间深入溧水县基层了解情况，１０日写出向省

委的报告。其中反映说，该县东屏公社由于缺粮，

在县委书记刘振国视察当地的当天，“就有社员把

两个小孩丢在塘里溺死”［６］。

这两个被溺死的小孩应该属于他杀而死。

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８日，中 共 江 苏 省 委 赴 建 湖 县

工作组关于该县天美公社篙崙大队的报告中，有

这个大队１９６０年上半年情况的记载，其中明确提

到当年１—６月所死的７６人中，有 人 是 因 为 干 部

克扣 粮 食 而 死：“据 调 查 今 年１—６月 共 死 亡７６
人，其中患黄病、浮肿病以及因粮食较紧干部克扣

口粮而死的６２人，占死亡数 的８１．５％，自 杀 的４
人，正常 病 死 的１０人。７６人 中 有 贫 农４８人，中

农２５人，富 农３人。目 前 患 有 各 种 病 的１０７人

（内有黄病、浮肿病７２人，子宫下垂５人，消瘦病

３人，大肚病５人，其他１５人。其 中 较 严 重 的５０
人，正在医院住院治疗的８人）”［７］。

这证明，“干部克扣口粮而死”是一 个 重 要 的

死亡原因。以上记载中，黄病应该是黄疸肝炎，大

肚病应该是血吸虫病。本来就患有肝炎和血吸虫

病，又没有吃的，自然没有活路。

还有一种死法是被活活打死，这种情况不少，

这里仅举两例。

省委工作组关于溧水县 的 另 一 份 报 告 中，包

含基层干部违法乱纪，草菅人命的 情 况。报 告 所

说云鹤公社下桥头大队大队长赵炳忠的所作所为

令人发 指：“５２年 以 后 混 入 党 内，打 过３０多 人。

因打致死的２人，影响健康的１人，抢社员东西数

次。贫农刘寿涛，因打死一只鸡未给赵吃，晚上赵

即与 管 理 员２人 将 刘 毒 打 吐 血，两 个 月 后 死 去。

贫农赵孚保被打２０多次，送教养队９８天，一次被

打吐血，工作组去后向工作组下跪哭诉”③。

这份报告还指出，该公社 陈 谷 大 队 保 管 员 周

光根也把一个小孩活活打死：“４月份一个９岁小

孩生浮肿病剥稻种吃，被他一拳打得鼻孔流血，昏

倒，第三天死去”④。

除了以上几种死亡原因 之 外，还 有 因 为 传 染

病而死的。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１日下午２点２０分，中

共溧阳县委电话报告：“到２０日为止，全县浮肿病

患者６　３１０人，已经治愈的１　９８７人，死亡２２７人，

全县正在集中治疗的３　６８２人。其中集中到公社

治疗的２　４６６人，集中到大队治疗的９５９人”，“到

２０日为止，全县患急性传染病的４　７２０人，已经治

好的３　８５２人，死亡３９１人。患病情况：麻疹３　５８９
人，治好２　９８３人，死亡３１６人；百日咳７７６人，治

好５９２人，死亡２９人；白喉２２０人，治 好１８３人，

死亡３２人；脑膜炎５１人，治好３３人，死亡１２人；

霍乱１３人，治好４人；伤 寒７１人，治 好５７人，死

亡２人⑤”。

４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江 苏 大 学 学 报（社 会 科 学 版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２０１５年第１期

①
②

③
④
⑤

叶志俊：《关于宜兴县髙塍公社的报告（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３日）》，江苏省档案馆藏件：３００１－００３－０９０５，标题为笔者所拟。
笔者注：统计特别注明治安死亡是指烧死、淹死两项。详见孙海光：《关于宜兴的报告（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７日）》，江苏省档案馆藏件：

３００１－００３－０９０５，标题为笔者所拟。
夏岩：《关于溧水县的报告（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０日）》，江苏省档案馆藏件：３００１－００３－０８７１，标题为笔者所拟。
夏岩：《关于溧水县的报告（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０日）》，江苏省档案馆藏件：３００１－００３－０８７１，标题为笔者所拟。
笔者注：以上数字多处存疑。各种疾病之治好人数与死亡人数相加，均与该病患者总数不合。可能是未计正在治疗人数，或者其

他原因所致。原文照录，不加改动。另外，笔者还很怀疑县委汇报时把浮肿病死亡人数摊入了传染病死亡数。因为麻疹一般不会死亡，
尤其不会这么多人不治死亡；百日咳更不会死亡。这是以上统计的一个破绽。史料载于《溧阳县委４月２１日下午２时２０分电话汇报》，
《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》第５８期，内刊，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编印，以下不再注明编者。江苏省档案馆藏件：３００１－００３－０６９５。



大饥荒时期的病死，有的是 因 为 饥 饿 和 疾 病

交加而不治，有的是因为缺医少药。１９６０年６月

８日，中共江 苏 省 委 干 部 钱 静 人 在 奉 命 调 查 泗 洪

县之后给省委的报告中指出：“非正常死亡这里不

专门谈它，而所谓‘正常死亡’，其实不少也是‘非

正常’的。许多可防可治的病，是既不 防 也 不 治，

原因是生产水平低，群众穷（秋季平均亩产在１２０
斤左右），干部过去很少关心群众生病；还有就 是

少医缺药”①。

上述建湖县材料提到的子 宫 下 垂，是 妇 科 病

的一种。其实，大饥荒时期妇科病不仅高发，而且

不止子宫下垂一种。其中，更多的是由于饥饿、营

养缺乏、体力透支、患病、卫生知识差等原因，而导

致相当多的青壮年妇女闭经、停经，暂时或从此失

去生育能力。

据１９６０年对宝应县 氾 水 公 社 畐 兴 大 队 的 一

份调查，该大队有１３个生产队，１　３５４人，其中妇

女整半 劳 动 力３６１人。在 被 调 查 的２７２名１８～
４５岁的青壮年妇女中，月经正常者只有１２人，不

调者１５１人，闭经者１０９人。从发病年龄上分析，

１８～２５岁者８１人，２６～３５岁者８８人，３６～４５岁

者１０３人。根据 对２４４名 已 婚 妇 女 的 调 查，１９５８
年有４９人 生 育，１９５９年 有２７人，１９６０年 有１８
人［８］。大饥荒时期人口 出 生 率 大 大 降 低，自 然 包

括男女劳动强度大，缺少食物，不具备起码的生存

条件这个因素，但是，妇女闭经、停经等 妇 科 病 的

大面积发生，肯定也是重要原因。

以上所引材料说明，所谓大饥荒时期的“非正

常死亡”，是由于没有食物而活活饿死；由于粮食极

度缺乏而流行浮肿病、消瘦病、青紫症；由于极度饥

饿而使肝炎、血吸虫病、肺结核、哮喘病等类病人加

剧病情以及由于他杀、自杀多发等原因而大面积地

发生的。出生率的降低，则是由于食物奇缺、男女

生命力大大降低和大面积地发生妇女闭经、停经等

妇科疾病导致生育能力大大降低所造成的。

二

笔者认为，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中，

确实有部分肝炎、血吸虫病、肺结核、哮 喘 病 等 疾

病的患者死去，但这部分死者不应该被排除在 非

正常死亡范围之外。因为他们的死，正 如 上 文 中

共江苏省委驻宜兴县工作组当年结论所说：“其余

的是老死、病 死 的，但 也 与 当 时 断 粮 有 一 定 的 关

系”。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底６０年 代 初，肺 结 核 还

是难以根治之症，至少在基层农村是这样。但是，

即使难以治愈，也不至于短期死亡。基本上，这几

种病都属于慢性病的范畴。在一个特定的短时间

内，大面积范围内的这类病人死去，毫无疑问应该

考虑大饥荒的因素。

说简单一点，已经得了这样的病，加上没有吃

的，不是死得更快吗？这样没有科技含量、没有学术

含量、妇孺皆知的常识，应该没有仔细解释的必要。

以上 所 说 的 浮 肿 病 和 青 紫 症 是 两 种 什 么

病呢？

比较早地向中共江苏省委报告浮肿病流行的，

是中共徐州地委。根据档案材料，浮肿病在徐州地

区突发性大面积流行起来，是１９５９年三、四月间。

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８日上午９时，中共徐州地委向江苏

省委作了电话汇报，当天，省委办公厅就在内部通

报《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》第５４期 发 出 了

《关于安排社员生活，扑灭浮肿病的情况简报》。简

报指出，根据徐州地委的报告：“全区浮肿病情况，

从４月１７日统计，已达１７５　８７０人，比１６日又增加

８　２５２人。除 了 新 海 连 市，各 县、市 都 有 发 生。其

中：铜山有３８　７５３人，睢宁３４　５０４人，邳县３９　６２８
人，丰县２０　０００人，新沂１８　７３９人，徐州市郊１４　２６５
人，沛县７　７１２人，东海２　０６６人，赣榆２００人”［９］。

简报指出，根据徐州地区的情况，浮肿病的症

状和发病原因如下：“据睢宁、铜山、邳 县、徐 州 市

郊等地排队，在１２４　１５３个病人中，轻型的有６８　２１７
人，占６１．５％。这 种 人 只 有 下 肢 和 眼 皮 浮 肿，时

肿时消，他 们 照 常 吃 饭 干 活，群 众 也 不 把 他 当 有

病。中型的有２７　１６２人，占２１．５％。这种人四肢

浮肿，浑身无力，也不能干重活，暂时要适当休息，

增加营养，很快就会恢复健康。重型的２１　７７３人，

占１７．０％。这种病人也发展到全身浮肿，其中有

１％～２％的人，已经卧床不 起，严 重 的 破 皮 流 水，

四肢溃烂……从各地典型调查的材 料 分 析，原 因

有四：（一）口粮少，粮食品种单一，营养不良，主要

缺乏蛋白质；（二）劳动强度高，消耗大，吸收不良，

５李良玉　江苏省大饥荒研究（上）

①钱静人：《关于重岗公社的报告（１９６０年８月１１日）》，江苏省档案馆藏件：３００１－００３－０８８０，标题为笔者所拟。



使肌体职能衰退；（三）旧病同时并发；（四）饮食不

洁，食物中毒”［９］。简报通告了徐州地委上报的不

完全死亡数字：“因浮肿病而引起死亡的，各地 都

有。已报 的，邳 县 有１８０人，沛 县２６９人，睢 宁

１５７人，全区数字正在统计”［９］。

４月１８日 上 午９时 刚 接 到 徐 州 地 委 的 电 话

汇报，１１时２０分 中 共 江 苏 省 委 又 接 到 常 州 地 委

的电话汇报：“到１７日 止，全 专 区 已 有１４　７１０人

患浮肿病，死亡４４０人。其中有 的 是 老 年 体 衰 或

因为其他疾病而死，有的是完全因为饥饿、营养不

良加上劳累而死的”［１０］。

５月１９日下午８时，中共南通地委向省委电

话汇报，区内查出大量浮肿病人：“根据各县检查，

共查出浮肿病人４７　６００人（从３月下旬到现在为

止）。已治愈恢复的２３　７８３人，死亡１４５人，还有

浮肿病人２３　６７２人，其中已有１０　２３２人接近恢复

健康，现只有病人１３　０００人左右”［１１］。

通检上述文件以及这之后 的 一 些 汇 报 材 料，

其中不乏公文手脚的痕迹，也有疫情不断缩小 的

报喜文字，但是，不论怎么说，关于浮肿 病 大 面 积

流行并且急剧死人的真实情况还是比较及时地汇

报上来了。历史的真相是，由于大饥荒的蔓延，浮

肿病不可遏止地迅速蔓延开来。

１９６０年１１—１２月，中共江苏省委第三届第十

三次扩大会议期间，关于全省疾病情况有如下的统

计：“根据各地最近的统计，全省患浮肿病、消瘦病、

青紫病和妇女子宫下垂的共有４７６　７６２人。其中：

浮肿病患者１４５　９６０人，消瘦病患者７３　４０６人，青紫

病患者３　６６１人，患妇女子宫下垂的２５３　７３５人”［１２］。

１９６１年８月２２日，江 苏 省 长 惠 浴 宇 向 中 共

中央、国务院紧急报告：“全省现在还有近４０万浮

肿病人，有几百万患过疾病久治不愈的人”［３］。

１９５９年５月９日，在中共南通地委向江苏省委

的电话汇报中，有关于青紫症疫情并致多人死亡的

内容：“最近几天，部分公社发现青紫症。病状是：

口唇发紫，脸发青，手指发紫，严重的瞳孔扩大，嘴

吐白沫。发病者多为十岁以下小孩，死亡率很大，

死亡速度很 快。据 检 查 胡 集 公 社 发 病 者４３人，５
月６日一天即死亡６人；前几天这个公社曾有１４
人得病，死去１人。隆政公社有３人因此病死。田

庄公社丰产大队有５个小孩得病，死去１人。烈士

公社八大队在５日下午有１０人得病，当天死去１
人。海安镇有两个小孩得病，经过急救未死。双楼

公社中桥大队郑家友有一小孩晚饭前还很好，饭后

上床睡觉，母亲开会回来，小孩已死。在曲塘公社

医院，５日 晚 有１２人、６日 有２０余 人 去 医 治 此

病”［１３］。

江苏省大饥荒时期的非 正 常 死 亡，大 致 上 从

１９５８年底零星发生，迅速蔓延。１９５９年春天形成

第一波高潮，１９５９年冬天到次年春天形成第二波

高潮，１９６０年 冬 到 次 年 春 还 有 一 波 死 人 的 高 峰。

由于中共江苏省委班子比较清醒，内部团结，发现

问题比较早，采取措施得力，局势的控制总体上还

是有效的。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０日，中共江苏省委向

中央报告说，“去冬今春以来，全省 有 宝 应、兴 化、

高邮、江都、建湖、江 浦、泗 洪、海 安、宜 兴、溧 水 等

十几个县发生了严重的或比较严重的人口 疾 病、

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事件”。一般来说是符 合 实

际情况的。全省大约有５０多个县市 发 生 过 严 重

程度不等的饥荒和非正常死亡问题，其中最 严 重

的大约１１个县。我的学生仇海燕根 据 对 地 方 志

资料的核算，计算出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７０
万上下。这个结论是客观的。通过有关人口统计

资料来计算非正常死亡人数，是恢复历史真 相 的

重要途径，但是，由于当年新闻舆论对此问题毫无

反应，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，除了能够弄清数量的

规模之外，已经很难通过文字叙述完整地恢 复 当

年的历史图景。只能通过对有关片段记载的综合

分析，尽可能地窥视这场人间惨剧。

宝应县是江苏境内饥荒 最 严 重 的 县 份，发 生

了一个县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万人的巨大 惨 案，

县委书记因此被判刑。１９６０年６月，中共江苏省

委干部杨大德奉命陪同粮食部干部赴宝应县调查

灾情。６月２６日，杨 大 德 给 江 苏 省 委 的 报 告 说：

“从去年１１月到今年４月，全县共发生浮肿、消瘦

等病人９０　０００多 人，５月 底 还 有１７　０００人；死 亡

３５　０００人；外流有几万人，现在还有 万 余 人 未 回；

县里经手处理的弃婴有７００多。少数生产队死亡

达３０％以 上，有 的 生 产 队 死 亡 加 外 流，人 口 减 少

一半以上”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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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６０年７月，中共扬州地委就宝应事件作出

决议，８月中 共 江 苏 省 委 批 转 了 扬 州 地 委 处 分 宝

应事件的报告。但是，该县的天平公社 在 个 别 坏

人的控制下，局势没有改善，非正常死亡事件还在

继续发展。根据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０日江苏省委赴宝

应县工 作 组 的 报 告，该 公 社“从１９５９年９月 到

１９６１年４月底共死亡２　７６７人”；“病员最高时达

到３　９３２人，约 占 总 人 口１３％”；“外 流 最 高 达 到

１　５８１人，约占 总 人 口 的５．３％”。其 中，“５９年９
月到６１年４月 全 公 社 死 亡１　９１６人，外 流１　５８１
人，病员３　３４７人”；“６０年冬至６１年４月还大量

的死人，落潮一个大队在此时期共死了１９９人，占

该大队总 人 口 的６％”。报 告 对 该 公 社 联 合 大 队

的情况有以下记载：“联合大队５９年实收总产３１
万斤，由于沈①施加政治压力，征购任务１０万斤，

结果群众无 粮 断 炊。全 大 队 总 人 口１　９３０人，５９
年冬、６０年 春 就 死 亡３７８人，外 流６００多 人。腰

西生 产 队４３户１８０人，５９年 冬、６０年 春 就 死 亡

５６人，占总人口３１％。有４户全部死绝。风车头

一个自然村９７户，有９３户死人，共死１２０人。未

死人的４户，两 户 外 流，３个 孩 子 被 人 抱 去，另 两

户是大队干部。该大队原有２７６条 农 船，现 在 仅

有８５条，受 损 失 的１９１条 大 部 分 是 打 棺 材 用 掉

了，现在还有２００多个病人不能参加劳动”［１４］。

建湖县是 江 苏 境 内 饥 荒 比 较 严 重 的 县 份 之

一。１９６１年６月２１日，省 委 赴 建 湖 工 作 组 的 一

份报告，记载了该县天美公社蒿仁、郑南、新南、于

新、财旺、修智、纪东、孙陈、蒋罗九个大队的情况：

“这九个大队，在全公社来讲，条件都算不错，土地

多，质量好，素称‘鱼米之乡’，群众生活一般较为

富裕……从１９５８年以来，粮食产量逐年大幅度的

下降，大型农具日渐减少。生活一天不如一天，疾

病流行，劳 力 外 流，人 口 减 少，良 田 荒 芜，野 草 丛

生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，广大群众抱着过一天算

一天的悲观失望情绪。这九个大队５８年 粮 食 总

产量为９　４６４　９６５斤。５９年为５　４２９　４５８斤，下降

４　０３５　５９２斤。６０年又下降到４　９３０　２６５斤，６０年

较５８年下降４９．２％。蒿仁、新南下降６０％以上。

从１９５９年春至整队②前死亡８８９人，占总人口的

８．８％，其 中 非 正 常 死 亡２９７人（内 被 打 死 的１４
人，逼 死 的 １４ 人，饿 死 的 ２６６ 人），占 总 人 口

２．９％。大型 农 具 耕 牛 损 失４０％左 右，有 的 在

６０％以上，社员收入逐年减少”［１５］。

高邮县是 江 苏 境 内 饥 荒 比 较 严 重 的 县 份 之

一。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５日，中 共 江 苏 省 委 组 织 部 副

部长孙海 光 给 江 苏 省 委 的 报 告 说：“据 高 邮 县 调

查，从 １９５５ 年 至 １９５８ 年 人 口 出 生 率 一 般 为

３．３％～３．７％，死亡率一般为１．３％～１．５％。外

流人口，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，虽逐 年 稍 有 增 长，

但一 般 均 为 七 八 千 人，１９５８年 最 多 也 仅１２　０００
人。但 至１９５９年 起 了 很 大 变 化，出 生 率 下 降 为

１．８３％，死 亡 率 上 升 为３．５０％，死 亡 率 大 大 超 过

了出生率。外流人口猛增至２３　０００多人，超过往

年一倍 多。今 年 上 半 年 总 人 口 为５９４　０００人，比

１９５５年 减 少４０　０００人，比１９５７年 减 少７０　０００
人。半年中出生６　４５８人，出 生 率 为１．０８％。死

１７　２４８人，死亡率２．８５％。外流人口达１４　０００多

人。全县 原 有 总 劳 动 力２１０　０００人，占 农 村 人 口

５６０　０００的３８．５％。由 于 近 几 年 来 的 死 亡、疾 病

严重，外 流 增 加，现 在 总 劳 动 力 不 足１８３　０００人，

下降了１５．２％”③。

溧水县是 江 苏 境 内 饥 荒 比 较 严 重 的 县 份 之

一。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９日，中共江苏省委赴溧水县

工作组向省委的报告说：“从前次的检查和这次揭

发的材料 来 看，已 经 造 成 的 损 失 是 十 分 严 重 的。

今年一至六月，全县浮肿病人累计达到２９　２００人

次，青紫症６５６人，死亡６　８３１人。实际远不止此

数。如东屏公社原报死人４００多，但核实结果，有

６１９人。即 以 上 述 数 字，已 超 过 正 常 年 份 死 亡 率

的３倍 多。弃 婴４２０人，外 流４　７３０人。该 社 由

于死人太多太集中，无棺无席，就白坑埋掉”［６］。

宜兴县是 江 苏 境 内 饥 荒 比 较 严 重 的 县 份 之

一。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７日，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

部长孙海光给省委的一份报告，记载了该县１９５９
年冬天到１９６０年 春 天 发 生 的 两 起 人 吃 人 事 件：

“这个公社今年人口死亡率高达６．７％，今年春天

因为死人太多，人死后连稻草也不 包。高 楼 大 队

有一户人家，一天死了两个人，用一副担子把死人

７李良玉　江苏省大饥荒研究（上）

①
②
③

笔者注：指该公社党委书记沈栋庭。
笔者注：指“整社”运动开展的整顿社队。
孙海光：《关于扬州地区的报告（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５日）》，江苏省档案馆藏件：３００１－００３－０８９３，标题为笔者所拟。



挑出门，就算了事……个别公社甚至发 生 过 社 员

把丈夫、儿子害死后，吃人肉以解饥的事情。堰头

公社大儒大队贫农女社员孙来弟，丈夫患浮肿 病

严重，不能起床。她在今年４月１日晚上，用棉袄

把丈夫闷死后，将内脏拿出来煮吃。铜 峰 公 社 黄

意大队贫农社员葛洪生，患浮肿病，用剪刀将儿子

喉咙管剪断后，也把内脏拿出来吃掉了”①。

报告还汇报了１９６０年 冬 天 该 县 非 正 常 死 亡

再次蔓延的事实：“入冬以来，全县病人数字上升。

全县３８个 公 社，患 浮 肿 病、消 瘦 病 的 成 人，据１１
月下旬的统计是６　１１２名，１２月上旬统计是６　９７３
名，１２月中旬统计是１０　６７３名，这些统计数字还

是不全的。最近要各公社全面的摸底，统计一下。

据已经 报 来 的２７个 公 社 的 数 字，共 计 是１４　６５０
名（包 括 成 人、小 孩）。人 口 死 亡 也 有 上 升 趋 势。

如高塍 公 社９月 份 死４４人，１０月 份 死４９人，１１
月份死６１人，１２月 份 到２０号 已 死 了６６人。突

出的是在１１月１８日到２０日这三天当中就死掉

１８人，占２０天当中 死 亡 总 人 数 的２７％。弃 婴 事

件最近已发现４起。”

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１日，中 共 江 苏 省 委 赴 宜 兴 县

工作组报告，他们刚刚了解到，该县高塍公社湖陵

大队１９５９年冬天发生的一起惨剧：“我们访问了

一个贫农社员周春荣，他在５９年冬天，被 调 往 横

山水库做工，不在家。他家老婆生了浮肿病，没人

照顾，就连病带饿死在床上。后来，据隔壁的社员

告诉他，他老婆死时，手中还抱了一个三岁的小孩

子（这小孩现已送人）。死后第二天早上，他的 一

个五岁的大女儿起身，不知道她的母亲已死，在床

前叫：‘妈妈，妈妈，你吃饱了还在睡觉，我 肚 子 饿

了，你快起来弄点吃的给我吃吃。’周春 荣 说 到 这

里，眼泪直流”②。

尽管本文所用的材料还不 够 丰 富，也 不 是 专

业性的完整的精确的统计资料，但是，读了这些触

目惊心的文字，假如说大饥荒是一场旷古罕见、泯

灭人伦的惨剧，还有什么疑问吗？

三

所谓大饥荒，一定是以大范 围 的 严 重 缺 粮 为

前提的。江苏境内有５０多个县市程度 不 同 地 缺

粮，那几乎就可以肯定，一定是全省范围的粮食生

产和流通环节出了大问题；在这５０多 个 县 市 中，

有些县市非正常死亡问题又特别严重，那几 乎 就

可以肯定，一定是这些县市出了特 别 的 问 题。因

此，研究江苏省的饥荒和非正常死亡问题，首先就

要弄清楚这些全省性的问题是什么，其次需 要 弄

清楚 那 些 问 题 特 别 严 重 的 地 方 局 部 的 原 因 是

什么。

那么，就全省情况而言，造成江苏大饥荒的原

因是什么呢？

分析江苏全省的产量，１９５７—１９６１年的５年

中，１９５８年的粮食产量高于１９５７年，其余３年均

大大低于１９５７年。根 据１９６２年 的 一 份 统 计 资

料，这５年的粮食产量见表１所述③：

表１　１９５７—１９６１年江苏省的粮食产量统计

年份 １９５７　 １９５８　 １９５９　 １９６０　 １９６１

产量（亿斤） ２１２　 ２２５．７　 １９８．５　 １９１　 １７６

　　按 照 上 述 统 计，江 苏 省１９５８年 冬 天 到１９５９
年春天的饥荒是不应该发生的。因为，第一，１９５８
年的粮食产量比１９５７年还 要 高 出１３．７亿 斤，应

该够吃；第二，中共中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

是１９５８年８月底，而无论江 苏 还 是 全 国，人 民 公

社运动都是在九十月间完成的，这个时候秋 收 应

该定局了。

１９５９年春天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曾经印发

过一份《关于节约粮食的宣传要点》④。这份材料

承认１９５８年是丰收了，但是也承认当前粮食确实

紧张。关于１９５８年的收成，“要 点”说：“去 年，我

省和全国各地一样，在大跃进的形势下，取得了空

前未有的粮食大丰收。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４６０
亿斤，比１９５７年 增 长８８．１％；按 人 口 平 均 算，每

人达到１　０１６斤”。

《节约粮食宣传要点》所以公布说，１９５８年江

苏的粮食产量是４６０亿斤，平均每人１　０１６斤，是

告诉人们，１９５８年江苏省完成了该年８月中共中

央“北戴河会议”提出来的跃进指标。北戴河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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铅印散页，笔者从旧年书刊文件中收藏。



规定，１９５８年的粮食产量，全国应该达到７　０００亿

斤，平均每人１　０００斤。

这份材料 把１９５８年 的 粮 食 产 量 虚 报 为４６０
亿斤，比１９６２年核实的数字高 出 了 一 倍 还 多，在

当时的虚 假 风 气 之 下 是 可 以 理 解 的。１９５９年 春

天粮食为什 么 紧 张 呢？《节 约 粮 食 宣 传 要 点》认

为，除了局部地区自然灾害外，是由于以下原因：

第一，精打细 算 不 够，全 省 农 村 在１９５８年 秋

后农村公共食堂全面发展，结果多消费了三四 十

亿斤粮。“据盐城专区调查，去年下半年六个月平

均每个人吃了３１０斤到３４０斤，比 过 去 多 吃 一 百

多斤，主要是在１０月以后多吃的”；“昆山县有些

食堂，在这三个月，每人平均吃了２５０斤。吴县望

亭人民公社吃饭不但无计划，而且吃得过于精细，

每一百斤稻一般只轧米６５斤左右。原 震 泽 县 浦

庄公社吃饭放‘卫星’，１８个社员一顿就吃大米３６
斤”。

第二，由于１９５８年工业大跃进，学校大发展，

城市人口增加，粮食供应增加，因此增加了城市供

应粮６亿斤。“扬州市一度规定学生每月口粮 由

３３斤 增 加 到４４斤。有 些 城 市 居 民 的 粮 食 供 应，

在一个时期内也放松了计划供应，有的地方根 本

就不规定标准，吃多少买多少。同时，城市流动人

口大大增加，也不合理地增加了一些消费量。”

第三，１９５８年 大 炼 钢 铁，大 办 交 通，大 兴 水

利，多供应了近９亿斤粮。“去年第四季度大炼钢

铁，去冬今春大兴水利、大办交通，这三 支 大 军 共

有六七百万人，劳动强度都很大，每人每天吃粮标

准比原来口粮标准一般要增加一斤。”

第四，收割粗糙，保 管 不 善，损 失 了 二 三 十 亿

斤。“去年冬季连续搞了几次小秋收，收回粮食近

１０亿 斤，但 每 亩 仍 有１０多 斤 的 损 失。加 之 有 些

地方大批山芋收藏保管不善，发生霉烂”；“太仓县

有六个公社６４　６２０亩 稻 田，因 挑 收 不 注 意，损 失

稻谷４８４　８２０斤。７６　５３０亩 田 因 脱 粒 不 清，损 失

５５万余斤。铜山县耿集乡有４０％的 山 芋 遭 到 损

失。新 沂 县 红 旗 公 社 黄 一 大 队，７５８亩 花 生 未 曾

收集起来”。

第五，多留了种子 粮２４．４亿 斤。“去 年 一 般

地区 每 亩 留 种 都 在４０斤 左 右，有 些 地 方 每 亩 按

１００斤的数 量 留 的 种。１９５７年 全 省 留 种 只１９．６
亿斤，１９５８年即留了４４亿斤。”

以上 几 笔 账，按 照 低 限 算（三 四 十 亿 斤 按３０
亿斤算，二三十亿斤按２０亿斤算；高 限 则 反 之），

是８９．４亿斤，按高限算是１０９．４亿 斤，取 一 个 中

间数算 约１００亿 斤。浪 费 了 这 么 巨 量 的 粮 食，

１９５９年春天发生饥荒是很自然的。

浪费粮食当然会造成困难，但是，还不是导致

１９５８—１９６１年大饥荒的最根本的原因。因为，既

然１９５９年春天就已经总结 出 来，上 年１０月 以 来

粮食浪费惊人，并且已经造成了严 重 问 题，那 么，

从现在起就杜绝浪费，之后的更严重的饥荒、更严

重的非正常死亡问题，不就不会发 生 吗？更 大 规

模地饿死人，是 在１９５９年 下 半 年 至１９６１年 期 间

发生的，这就说明１９５９年春天之前的浪费不是最

主要的原因。

１９５９年春天 之 后，饥 荒 之 所 以 继 续 发 展，特

别是在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年 期 间 恶 性 地 饿 死 人，最 根

本的原因，是农村社会生产力受到了严重摧残，具

体表现为以下方面。

第一，１９５８年九十月间，人民公社一哄而起，

导致农民普遍地自残式地宰杀或出卖牲畜，变 卖

家具，甚至毁坏农具。这是大跃进时 期 农 村 社 会

生产力所遭受的第一轮破坏。

１９５８年９月８日，中共江苏省委农工部的一

份内部通报，在报告大好形势的同时，披露了一些

地方农民的消极抵制：“公共积累多和生产较好的

社，干部本位主义严重。宜兴大浦乡 临 化 社 支 书

听到要办人民公社，企图用社里的公积金买 留 声

机。丹阳运河一社积余５　０００元，干部打算分掉。

产量高的社、队，干部思想上不愿与产量差的地区

并社，怕自己吃亏，别人沾光。如访仙乡的社并到

建山、陵 口 去，社 干 部 就 不 大 高 兴，会 上 一 言 不

发”；“个别地区对办 社 的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做 得 不 够

深透，部分群众还存在顾虑，发生卖 小 猪，卖 家 具

等现象。丹阳城镇、司徒、河 阳 等 乡，发 现 有 少 数

社员拆房子、拆楼板、卖烧草的情况。还有些地方

发生大吃大喝现象。香草社有一户社员烤了二斗

粮食的饼子，怕办起食堂后粮食要归公”①。

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４日的一份材料，也比较真实

９李良玉　江苏省大饥荒研究（上）

①《人民公社运动情况》第１期，中共江苏省委农工部编印，以下不再注明编印者。江苏省档案馆藏件：３０６２－００３－２０１。



地反映了那个时期农村的混乱状况：“在政策讲得

不深透、不完整，或是执行中有偏差的 地 方，群 众

思想较为混乱。如皋县部分地区卖猪、卖鸡、卖家

具、卖树木的现象比较严重。全县公社 化 前 有 生

猪４２万头，现在只 有２９万 头，减 少１３万 头。小

猪也卖 掉 不 少。一 个 铁 工 厂 一 下 子 就 买 进 桌 子

８０多张。群众成群结队争着卖鸡，挤不上卖的就

急着哭，说是‘再带回去就要归公了’。馆子里 吃

喝的人很多，绒线、套鞋、卫生衣等日用 品 大 量 销

售。在办食堂时，有些干部到人家去抄粮食，群众

更为恐慌。同时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分子也趁机活动

起来。潘经公社富农陈国风拆板壁、房门出卖，影

响到群众也把板凳、桌椅、小车等打坏 后，当 木 柴

出售。江宁县胜利 大 队 有２１个 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

分子混进 食 堂 工 作，他 们 故 意 搞 乱 账 目，弄 馊 饭

菜，糟蹋粮食。新沂县近来谣 言 很 多，到 处 传 说：

桌椅、板凳要集中，养鸡要集中，小孩要南北交换。

主要原因是坏人造谣惑众，兴风作浪，但也有一些

客观因素：（一）办 食 堂 时 集 中 了 一 些 桌 椅 板 凳；

（二）徐水 电 影①现 有 养 鸡 集 中 的 镜 头；（三）民 政

部门从南边送来５０个孤儿给群众抚养。群众问：

孩子从哪里来的？一定是要南北交换”②［１６］。

上述材料中，如皋、丹阳、江宁、新沂等县发生

的情况，应该有相当的普遍性。只是限 于 政 治 形

势，即使在内刊上，这类现象当时也不可能大量报

道而已。

第二，大跃进以来，由于大办工业，大办交通，

大办猪场，大炼钢铁，大兴水 利，大 办 学 校，等 等，

占用和损废了大量农田，劳动力大量流失，生产水

平急剧下降。

根据１９６２年江苏省退赔办公室的一份统计，

大跃进期间，全省平调土地６７０万亩，其中，“水利

工程挖、压废２１４万 亩，国 营 茶、果、桑 园 挖、压 废

５９．２万亩，交 通 工 程 挖、压 废１５万 亩”；“占 用 土

地３８１．８万亩，其中文教单位 占 用２１万 亩，公 社

造林、办四场占用１２０万亩，各系统各单位副食品

基地占用３０万亩，水利占用过的经过平整可以复

耕的２１０万亩”［１７］。这些土地中，近２４０万亩已经

被挖河、修公路等建设项目永久占用，无 法 还 田；

其余被占用者直到１９６１年以后才随着 国 民 经 济

调整的逐步进行而归还农民。

与上述 各 种“大 办”相 联 系 的 是 劳 动 力 的 流

失。一是城 市 从 农 村 招 收 新 职 工；二 是 饿 死、病

死。根据１９６０年９月的一份 调 查，“全 省 农 村 劳

动力共 有１　５５５万 人，比１９５７年 减 少２３０万 人

（包括几年来农村劳动力成长和死亡、衰退 相 抵，

净增外调４３万人），即减少１３．２％。劳动力由占

农村总人口５０．３％，下降到４１．１％。减少的劳动

力中，调到 县 以 上 工 厂 企 业５０万 人，外 流５２万

人，学生招 生１２万 人，迁 入 城 市 职 工 家 属１１万

人，支边１３万人，服兵役１４万 人，县 以 上 企 业 私

招挖 雇 等 等７８万 人”［１８］；三 是 在 乡 劳 力 修 水 利、

修公路、办 工 业，脱 离 农 业 生 产。中 共 江 苏 省 委

１９６２年的一份调查材料说：“前几年的水利工程，

任务过重，标准过高，要求过急。据盐城、建湖、高

邮、宝应、兴化等五 县 统 计，１９５８年 有７５８　０００人

上水 利 工 地，占 五 县 当 年 劳 动 力 总 数 的６０％；

１９５９年有３６．６万人，占３４．９％；１９６０年有４１万

人，占３４．９％。水 利 占 用 劳 动 力 过 多，就 造 成 无

人积肥，无人管水，一部分土地无人 耕 种，大 部 分

水田脱水受干，严重影响了当年生产，也影响了以

后几年的生产”，“例如 盐 城 县，１９５８年６６％的 劳

动力上了水利工地以后，全县６４万亩沤田，有１０
多万亩脱水受 干，有５．６万 亩 稻 板 茬 播 种，有１０
万亩草荒严重”［１９］。

一个县里６４万亩田有近２６万亩由于修水利

而撂荒，完全不可思议。

第三，大跃进以来，由于大办工业，大办交通，

大办猪场，大炼钢铁，大兴水利，大办学校，等等，对

农民造成了洗劫式的共产，使无数家庭倾家荡产。

“大办工业”“大炼钢铁”是祸国殃民之举。中

共中央对于各地办工业，是有硬指标的，地方当然

不敢怠慢。《人民日报》曾报道，“淮安县③公社化

后几天内就办了２　５００多个工厂”［２０］。有 一 份 材

料说，江苏“全省人民公社后，社办工业有了 很 大

发展。三月份（１９５９年）统计，全省有３１　０００多个

社办工厂，８０多万工人”［２１］。１９５９年１１月《新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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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注：关于大跃进典型河北徐水县的新闻纪录片。
笔者注：引文中所说绒线，就是现在的毛线，比现在的毛线要粗糙许多；套鞋就是一种胶质的雨鞋；卫生衣则是一种稍厚一点的棉

织的外罩上衣，是服装厂生产的制成品。后两种现在已经很少看到。
当时淮安县属于江苏淮阴专区。



日报》的一 篇 社 论，公 开 证 实 说 全 省 已 有３１　０００
多个社、队工厂［２２］。这些公社办的工厂，其厂房、

资金、原材料，多数都是从农民手里直接拿。

根据１９５９年９月的一份报道，１９５８年以来，

仅省会南京市就建起了４　０００多座小高炉，有４０
多万人卷入其中。报道说：“正是在１９５８年的今

天，在南京市内，到处都是熊 熊 炉 火。晚 上，炉 火

冲天，星月失色；炉前，火钎挥 舞，勾 出 条 条 火 龙。

人们在炉前坚持奋战，也在矿山、码头、车 站 和 街

道旁的矿石堆旁，日夜战斗。凤凰山矿 的 采 矿 战

士，曾为源源供应千百个土炉的‘粮食’，天天争取

高产，把生产运动搞得热气腾腾。在凤 凰 山 脚 下

的秦淮河里，桅樯如林，几百条帆船，来 往 运 输 矿

石。更为感动的是，成千上万的群众，组 织“蚂 蚁

搬泰山”的运输队，他们用脚踏车运，用 筐、用 桶，

甚至用枕头套和衣服装，把大量的煤 炭、矿 石、耐

火砖、砖头……从火车站、码头 以 至 矿 山，运 到 布

满全市的土炉跟前”①［２３］。

不仅南京市，全 省 城 乡 都 在 大 炼 钢 铁。１９５８
年１１月１６日，中共宝应县委第一书记徐向东在

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说：“宝应从古到今从未产过

一斤一两铁，更未炼过钢，也没有造过机器。可是

现在情况怎么样呢……不到２个 月，炼 出２００多

吨铁来。在９月３０日 前，放 卫 星，庆 国 庆，炼 出

３７吨铁。最 近 个 把 月 又 炼 出 钢 来。宝 应 不 仅 能

炼钢铁而且能造机床，经地委检查质量很好”［２４］。

这些没有矿石，煤 炭 供 应 很 少，交 通 不 便，没

有汽车运输的地方，拿什么炼钢铁？基 本 上 就 是

从群众手里无偿收集木头、砖头、铁器，甚至铁锅、

铁盆之类。１９５９年４月的一份调查材料，记载了

江宁县东山公社炼钢铁的情况：“横岭大队的干部

说：‘去年九月，公社规定两天上交两万斤树料 的

任务，不完成就撤职，开除党 籍。群 众 不 同 意，我

们只有自己动手砍。结果白天干部砍 大 树，群 众

晚上砍小树，上交任务两万斤，有些树苗也砍了。’

麒麟大队董村二队社员侯成银说：‘我家门口二十

多棵树，国民党警卫师要砍时，我母亲给了鸡蛋求

情还留下了。可是现在干部硬要砍，我 母 亲 说 了

一声，还挨了一顿骂。’公社布置各个大 队 限 期 上

交五万斤废铁，要书记挂帅，坚决完成。派了供销

社干部下队催 要，挨 户 收 要。在动员中为了完成

任务，干部只有砸锅卖铁。前进大队队长卓春和在

供销社干部催促下，自己把花４元钱刚买的一口新

锅敲碎，带着供销社干部挨户敲了３６口锅，３６个汤

罐。群众骂他活土匪，他在会上说：‘我带头砸了自

己的新锅，还被群众骂活土匪，想起来真亏心。’用

同样的方法，桥头大队一天就砸了６２０口锅”［２５］。

１９５９年４月，中 共 江 宁 县 委 的 一 份 报 告，同

样披露了这个公社砸群众的锅去炼铁的事实：“陈

墟大队的干部揭发供销社干部为了完成废铁收购

任务，竟挨 户 强 收 铁 锅，把 三 元 多 一 只 的 好 锅 砸

破，作价五分一斤，严重地脱离了群 众，有 些 群 众

说：‘这样的干部和国民党差不多’”［２６］。

大修水利对农民来说是一场浩劫。江苏省的

大兴水利 启 动 于１９５７年４月，全 省 规 划 确 定 于

１９５８年８月。根据规划，全省要动员民工９９０万

人，完成土方１９２亿方。这是吹牛，可以不论。根

据１９６１年１１月 中 共 江 苏 省 委 宣 传 部 的 一 份 资

料，１９５７—１９６１年间，全省共计完成土石方３０多

亿，兴建水闸９万多座，大小水库５１０座②。这么

大的工程量，大都依靠盘剥农民完 成。所 需 材 料

均采取所谓“依靠群众，就地取材”的方针，动员群

众“献力、献计、献料”。

１９６２年２月 的 一 份 统 计 材 料 记 载，“全 省 占

用民房１００万间”；“几年来由于大办水利、大炼钢

铁、大办猪 场 等，拆 毁 群 众 住 房１４０多 万 间”［２７］。

根据１９６０年７月对扬州地区的一份调查，该地区

１９５８年—１９５９年上 半 年，“因 水 利 民 工 要 自 带 工

棚而拆掉房屋１２万多间（其中仅修复一万间）；搞

居民点和工具改革拆用５３　０００间；１９５９年下半年

至１９６０年大运河工程拆迁民房未能复建的２　０００
多间；社队办猪场拆用５万间；有些地区今春因烧

草困难，拆屋烧锅。据兴（化）、高（邮）、宝（应）、江

都河北（通扬河以北）及其他部分地方的统计，今

年就拆烧１万多间；此外，还有部分地区的少数群

众拆卖了一些房屋”。除此而外，还有２４５　０００多

间房屋被占用，其 中，“社 队 工 业 占 用１５　０００间，

大队办公 室 占 用２５　０００间，平 均 每 个 大 队５至７

１１李良玉　江苏省大饥荒研究（上）

①

②

笔者注：这里的脚踏车是指自行车。１９５８年普通群众还买不起自行车，用自行车参加运输的应该是机关干部。至于那些用筐、桶
甚至用枕头套、衣服去背煤炭、矿石的，肯定是老百姓了。

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：《关于当前国内形势的口头宣传参考资料（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４日）》，铅印活页，笔者收藏。



间；食堂占用１０５　０００间，平均每个食堂４间；幼儿

园、托儿所占用１０　０００间，粮库占用３５　０００间，民

办学校占用２５　０００间”。报告还特别提到，高邮县

的县、社、队三级 共 占 用 民 房 作 办 公 室９　５５８间；

宝应县城里共有民房１６　０００多间，机关占用４　６００
间；“江都高徐公社１９５８年以来共造大礼堂９个，

都是拆的民房”①。经过这样的浩劫，大批农民居

无定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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